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甲方：眉山环天水务有限公司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2025年迁改及零星给排水项目勘察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合同 （以下简称“主合同”），为了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保护现场人员人身安全，保障作业现场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甲乙双方就乙方在甲方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等开展的现场作业安全生产，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承包基本情况

1.项目/服务名称：2025年迁改及零星给排水项目
2.工程/服务地点：眉山天府新区范围
3.工程/服务内容：勘察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建设规模所示的全部勘察、测绘工作（包含但不限于测地形图、并配合设计所需完成该工程必要工作），按甲方要求完成必要的勘察、测绘评审或审查工作，提供项目建设必须的勘察、测绘成果及提供后续服务等。 
设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专项方案和专项设计、施工图预算及招标控制价编制以及招标控制价财评后的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按甲方要求提供各阶段符合要求的设计成果并通过审查，配合施工单位完成该工程必要工作，配合图审单位完成该项目相关图审工作；送审招标控制价编制应满足财政评审，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应满足招标要求；涉及到工作内容的相关评审费用由乙方承担。

成果提交时间：单个管网迁改项目或零星给排水项目以甲方通知勘察现场后20个日历天内（不包括各阶段的审批时间，具体成果及对应提交时限详见第六条。
4.承包/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合同确定的限额和期限同为合同执行上限，无论哪个先执行完毕合同即终止执行。
第二条 法律法规与标准遵循

1.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建筑法》、《安全生产许可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甲乙双方应严格执行包括不限于《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建筑安全施工检查标准》（JGJ59）、《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0）、《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207）、《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等作业安全标准和规程。

第三条 甲方的安全责任

1.安全防护设施提供：按主合同约定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安全防护设施，如主合同要求乙方提供安全防护设施则由乙方自行提供并符合安全要求。

2.监督管理与检查：有权对乙方施工安全进行全程监督管理、指导和检查，并及时向乙方通报检查情况。

3.安全教育：监督乙方对进场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确保其具备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

4.机械设备管理：要求乙方不合格的机械设备退场，并有权对违章行为进行经济处罚或停工整顿。

5.人员管理：对乙方安全素质差、不服从管理的人员有权限期退场。

第四条 乙方的安全责任

1.安全生产管理：服从甲方关于安全生产的指挥，执行甲方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教育，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资质；乙方必须为作业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意外保险等安全作业相关保险，并报甲方备案。

2.资质与证明：现场作业前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如有规定要求）、《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有规定要求）以及前三年因工伤亡事故记录等安全资格证明资料。

3.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根据作业人员数量，按规定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乙方备案，并对作业现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4.人员教育与培训：乙方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入场安全教育、专业培训和持证上岗，特别是特种作业人员；乙方应对作业现场的危险源及职业危害进行识别、评价，制定应急预案，准备应急物资、防护器具，并告知其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应急措施。
5.安全防护措施：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并确保正确使用；编制并执行专项作业方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6.作业现场管理：必须对作业现场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严格遵守作业现场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规范，保持作业现场整洁有序，确保消防安全。若乙方开展危险作业（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及其他-有限空间、地下挖掘、悬吊、临近高压线、断路等）应安排专门人员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并提前24小时书面告知甲方。

7.机械设备：乙方自带机械进入甲方施工现场前，必须确保机械设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具有完整的安全防护装置，并取得有效的检验合格证书，相关资料交甲方备案；乙方应对自带机械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机械设备处于良好状态，严禁带病作业；乙方在使用自带机械或甲方设备时，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操作资质，并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发现机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甲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8.应急响应：乙方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

9.交叉作业：乙方应与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交叉作业的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对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10.其他：乙方应当保证其人员不得随便进入作业现场以外区域；确需进入时，必须报经甲方用工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入，乙方在实际作业区域外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法律责任

1.若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导致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损失。

2.若乙方事故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从应支付给乙方的工程款项中直接抵扣，不足部分有权追偿。

3.乙方对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对乙方采取罚款、减少报酬费用、扣除履约保证金、解除主合同等方式处理，同时乙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安全责任。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发生争议时，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调解解决；若协商不成，则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的全部维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第七条 协议生效与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项目合同履约完成后自动失效。

第八条 协议份数与效力

本协议书份数与主合同一致，甲乙双方各执份数与主合同一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双方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如有要求）、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有要求）等相关文件复印件。

甲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联系方式：

乙方（盖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